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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27号建议的答  复

张俊鹏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城乡充电桩建设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建议一：科学规划，完善充电桩建设布局。
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是为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，是重要的交通能源融合类基础设施。为了建成布局合理、与本县新能源汽车发展相适应的充电设施体系，我县组织编制了《滑县中心城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（2018-2035）》。目前，我县按照《安阳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5年）》文件中的科学布局、适度超前、应建尽建、因地制宜、均衡合理，并与电力、交通一体衔接的指导原则，同时紧密结合我县市场需求，开展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工作。我县自然资源局在规划阶段已经要求机动车位配建充电桩，具体指标是：新建公共停车场按机动车位的15%进行配建充电桩；新建住宅配建充电桩按机动车位的100%预留安装条件，同步建成10%。除配建充电桩外，我县根据充电需求在既有停车位进行加装充电桩。新建充电站目前是经营者根据市场需求进行选址，然后报属地政府确定用地是否符合要求，再办理用电申请后即可进行建设。在老旧小区改造前属地政府会对增加外墙保温、充电桩等内容征询小区业主意见再确定改造范围。
2023年下半年，住建局接手了我县充电桩建设牵头工作。2024年我县共建成充电站78个、充电桩325个（充电枪692根）。充电桩覆盖了公共停车场（县一中道康路、滑兴路停车场）、旅游场所（森林公园西入口）、政府机构（县政府、党校）、加油站（亿博加油站、创新石化、长江路中石化、超越实业加油站）、乡镇中心（焦虎镇政府、卫生院）等场所。2025年王庄镇政府主导引进了充电桩经营企业进行投资建设，在王庄镇35个村及镇政府便民中心共建设37个充电站、74个充电桩（148根充电枪），有效解决了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需求。对于僵尸桩问题，我们在工作中已安排属地政府在日常巡查中认真排查及时解决。
建议二：奖补激励，支持公益保障性建设。
为了加快充电桩发展，我省出台的奖补政策方面有建设奖补和运营奖补。我省对规模达到功率600KW以上或20个以上交流充电桩的充电站，按充电桩、变压器、电缆、开关柜投资的30%或40%（高速服务区、省、国道边）进行建设奖补，符合条件的充电站还可以申报运营奖补。
建议三：推进电网升级，加强电力保障。
该建议事项由电业部门开展，而且比较专业，需要电业部门进行具体情况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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